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政府

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

三湖复决字〔2024〕48号

申请人：成某。

被申请人：三门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湖滨分局。

住所地：三门峡市文明路与茅津路交叉口东100米。

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在投诉处理过程中事实认定不清，2024年11月29日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请求责令被申请人对投诉中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重新处理。本机关依法予以受理。
申请人称：2024年10月8日，申请人在某店购买的“芝麻酱”未见生产日期。后申请人通过全国12315平台提起投诉，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事实认定不清，未作出相应处理，违反了《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八条。
被申请人称：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在全国12315平台的投诉后于2024年10月14日审查受理。被申请人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发现销售的芝麻酱属于现场制售，不属于预包装食品。2024年10月15日被申请人在平台作出办结反馈并电话告知申请人处理结果。综上，被申请人已严格按照《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规定处理相关投诉，被申请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
经查：2024年10月9日，申请人在某店购买一瓶芝麻酱，共计8.81元。后申请人认为该商品未标注生产日期等有效信息，违反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申请人通过全国12315平台提起投诉。被申请人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后发现该商品属于现制现售，不属于预包装食品。2024年10月14日，被申请人审查受理。2024年10月15日，被申请人现场检查后认为不符合立案条件，作出办结反馈并电话告知申请人处理结果。

本机关认为：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四条规定，三门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湖滨分局具有处理本行政区域内投诉举报工作的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预包装食品的包装上应当有标签。标签应当标明下列事项：（一）名称、规格、净含量、生产日期；（二）成分或者配料表；（三）生产者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四）保质期；（五）产品标准代号；（六）贮存条件；（七）所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在国家标准中的通用名称；（八）生产许可证编号；（九）法律、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规定应当标明的其他事项。”第一百五十条第三款规定：“预包装食品，指预先定量包装或者制作在包装材料、容器中的食品。”本案中，被申请人接到申请人的投诉举报后，对被投诉商家依法进行调查，经调查后认定原告所购食品系现场制售，而非预包装食品，不适用预包装食品的要求，被告依据调查结果在平台作出办结反馈并电话告知申请人，过程合法，程序正当。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本机关决定：

维持三门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湖滨分局于2024年10月15日作出的办结反馈。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1月16日


